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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暨收到撤诉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原告撤诉结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金额：原告诉讼请求变更前，诉讼请求赔偿金额合计人民币2,000万元；原告

在审理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变更后赔偿金额合计人民币4万元；

● 是否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也不

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 风险提示：相关诉讼事项存在原告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9）浙01民初2665号之一、（2019）浙01民初2666号之

一、（2019）浙01民初2667号之一、（2019）浙01民初2668号之一]，针对原告矽力杰半导体

技术（杭州）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宏嘉蓝大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共计4件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法院裁定准许原告

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撤回起诉，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诉讼基本情况

2019年7月22日， 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2019） 浙01民初

2663-2668号六起诉讼案件《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诉讼资料，矽力杰半导

体技术（杭州） 有限公司起诉作为第一被告的公司产品存在侵犯其专利权的情形。 根据

《民事起诉状》， 矽力杰半导体技术 （杭州） 有限公司起诉公司两款产品分别侵犯其

“ZL201410200911.9” 、“ZL201510320363.8” 、“ZL201710219915.5” 三项专利，请求法

院判令公司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相关涉诉产品并销毁相关库存，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制

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等。

2019年8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因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

公司未按时缴纳2663-2664两起诉讼案件的诉讼费，按撤诉处理。 剩余四起案件共牵涉矽

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作为专利权人的两项专利，分别是名为：“LED线性恒流

驱动电路” 的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510320363.8，涉及2665-2666号诉讼），以及名为：

“具有可控硅调光器的LED驱动电路、 电路模块及控制方法” 的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201710219915.5，涉及2667-2668号诉讼）。

2019年11月15日，公司就上述两项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无效宣告请求。2020年

5月27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2665-2668号诉讼案件作出裁定，因公司已就涉案

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无效并获得受理，准许本公司提出的中止审理请求，待国家知

识产权局对涉案专利做出审查决定后再行审理。

2020年7月28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涉案的名为：“具有可控硅调光器的LED驱动电

路、电路模块及控制方法” 的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710219915.5，涉及2667-2668号诉

讼）做出第45371号无效决定，宣告该专利部分无效。 2020年9月1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就

涉案的名为：“LED线性恒流驱动电路” 的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510320363.8，涉及

2665-2666号诉讼）做出第46129号无效决定，宣告该专利部分无效。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上述无效决定后，公司未进行上诉。 专利权人矽力杰半导体技

术（杭州）有限公司就第45371号无效决定和第46129号无效决定，分别向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提起（2020）京73行初15159号行政诉讼和（2021）京73行初93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

撤销并重做上述无效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1年9月26日，针对（2020）京73行初

15159号行政诉讼做出一审判决，驳回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针对国家知识

产权局第45371号无效决定的全部诉讼请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1）京73行初93号行

政诉讼尚在审理中。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6日恢复（2019）浙01民初2665-2668号四

起诉讼案件的审理。在公司收到法院就上述四案做出的《民事裁定书》之前，上述案件位于

司法鉴定阶段，近期最后一次诉讼活动为2021年11月13日举行的现场测试鉴定会议。 在此

之后，公司同原告方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未达成过任何书面协议或口头合

意，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庭外接触。

二、 诉讼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9）浙01民初2665号

之一、2666号之一、2667号之一、2668号之一]，以民事裁定书[（2019）浙01民初2665号之

一]为例，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原告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 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宏嘉蓝大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

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本案审理中，原告矽力杰半导

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将原诉讼请求3变更为

‘判令被告一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

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1万元’ 。 本院依法予以准许。 2021年12月17日，原告矽力

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

法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

下：

准许原告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50人民币元，减半收取25人民币元,由原告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

限公司负担。 ”

其他民事裁定书内容与上述内容无重大差异。

三、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负面影

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相关诉讼事项是以原告主动撤诉结案，存在原告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的风险。 公

司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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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1�年12�月 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为 2022年1月4日12时，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已

收到全体董事的表决票。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8�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8�人。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规的规定。 经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条款予以

修订。 具体详见《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2018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同意公司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相关条款予以修订，具体详见《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

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对《总经理工作细则》的相关条款予以修订。

四、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

对《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相关条款予以修订。

五、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

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修订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意公司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条款予以修订。

六、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的

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公司制订《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

七、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

办法〉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同意公司制订《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办法》。

八、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总经理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公司制订《总经理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制度》。

九、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会决策事项清单〉的

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公司制订《董事会决策事项清单》。

十、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经理层经营权限清单〉的

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公司制订《经理层经营权限清单》。

十一、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建立健全公司对经理层成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提高经营效益和经营质量，调动 经

理层成员积极性，确保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结合公司实际，同意公司制订《经理层成员经

营业绩考核管理办法》。

十二、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办

法〉的议案》；

为建立健全公司对经理层成员的薪酬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薪酬分配的激励杠杆作用，

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公司实际，同意公司制订《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办法》。

十三、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

约化管理工作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力度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有关事项

的通知》（国企改办发〔2021〕7号）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二级企业经理

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办法》（航空党组〔2020〕73号）、《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所属

单位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航空人〔2021〕 674号）等文件

要求，同意公司制订《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方案》。

特此公告。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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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0077� � � �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洪

城转债” 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32,213,000元“洪城转债” 转换为公司

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4,796,36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948,038,

351股的0.5059%。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767,787,

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8.210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87号文核准，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洪城

转债” ，债券代码“110077” 。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1,8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行，实际发行规模为180,00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408号文同意，公司180,000.0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为“洪城转债” ，

债券代码“11007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洪城转债” 自

2021年5月2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7.13元/股。

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21元（含税），除权

除息日为2021年7月9日，“洪城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1年7月9日起由人民币7.13元/股调

整为人民币6.7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洪城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5月26日至2026年11月19日止。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32,213,000元“洪城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累

计转股股数为4,796,364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948,038,351股的

0.5059%。 其中，自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137,000元已转换

为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20,41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948,038,351股

的0.0022%。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洪城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767,787,000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8.2104%。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年12月31日）

限售条件流通股 37,468,745 0 37,468,74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15,345,555 20,415 915,365,970

总股本 952,814,300 20,415 952,834,715

四、其他

联系部门：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91-85234708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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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胡晓

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胡晓华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及提名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和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胡晓华先生不在公司

担任任何职务。

因胡晓华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低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胡晓华先生的辞职申请应

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董事补其缺额后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补选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胡晓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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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13005号）（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要求就有关问题作出

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在收到上述《反馈意见》后高度重视，立即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所

涉及的问题认真研究并逐项落实，同时对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披露文件予以补充更新。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的财务报告审计

基准日将由原2021年6月30日调整为2021年10月31日，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正在对标的公司江西鼎元生态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加期审计，《反

馈意见》涉及的部分事项亦需进一步落实。 上述事项需协调各方工作，回复工作尚需时间，

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材料。 为切实稳妥做好 《反馈意

见》回复工作，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自《反馈意见》

回复届满之日（即2022年1月7日）起延期不超过30个工作日，不晚于2022年2月22日提交

《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材料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的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相关信息，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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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1月4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1年12月31日以电话、微

信、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会议由董事长刘长云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过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拟聘任贺威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协助总经

理开展公司经营管理等相关工作。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贺威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任期

至本届高级管理人员到期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的《九州通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临:2022-002）。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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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由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核，并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聘任贺威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协助公司总经理开展经营管理等相

关工作，任期至本届高级管理人员到期之日止。

贺威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体简历见附件），能够胜任

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贺威先生为高级管理人员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贺威先生：36岁，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药品经营与管理本科学历。 2009年2月

-2014年1月，历任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拆零发货员、配送员、托运员、业务员、片区

经理、大区经理、商业部销售经理、采购部经理；2014年1月-2014年12月，任内蒙古九州通

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1月-2017年12月， 任赤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1月-2021年10月，任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10月至今，任九州通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大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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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

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1,299,000元“九州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

计转股数为70,89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43%。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498,70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99.9134%。

●2021年第4季度累计共有431,000元“九州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24,152股。 公司将于转股期间每个季度结束后及时发布转股结果公告。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1号文核准，公司于2016年1月15

日公开发行了1,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0,0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6]17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150,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6年1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九州转

债” ，债券代码“110034” 。

（三）公司该次发行的“九州转债”自2016年7月2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

股价格为18.78元/股，自2016年6月27日起，由于实施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九州

转债转股价格由18.78元/股调整为18.65元/股 （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公告： 临2016-067

号）。 自2017年11月30日起， 由于公司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非公开发行股

票， 九州转债转股价格由18.65元/股调整为18.52元/股 （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7-140号）。 自2018年6月25日起，由于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九州转债

转股价格由18.52元/股调整为18.42元/股（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公告：临2018-065号）。自

2019年6月26日起，由于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九州转债转股价格由18.42元

/股调整为18.32元/股（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051号）。自2021年6月17日起，

由于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九州转债转股价格由18.32元/股调整为17.83元/

股（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公告：临2021-040号）。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九州转债”转股期为自2016年7月21日至2022年1月14日。

2016年7月2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共有1,299,000元“九州转债” 已转换

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70,89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43%。 其中

2021年9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431,000元“九州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4,152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尚有1,498,701,000元的“九州转债” 未转股，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99.913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可转债转股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73,801,453 24,152 1,873,825,605

总股本 1,873,801,453 24,152 1,873,825,605

注：变动前股本为截至2021年9月30日的公司总股本，变动后股本为截至2021年12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027-84683017

传真：027-84451256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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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注射用奥美拉唑钠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灵康药业” ）全资子公司海南灵康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制药”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

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注射用奥美拉唑钠”（以下简称“该药品” ）《药品补充申请批

准通知书》，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一）药物名称：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20mg(以C17H19N3O3S计)

受理号：CYHB2050758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横路16号

生产企业：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横路16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54388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

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及生产工艺；2、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

材料和容器；3、修订药品说明书。 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标签相关内容

应与说明书保持一致，有效期为18个月。

（二）药物名称：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40mg(以C17H19N3O3S计)

受理号：CYHB2050759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横路16号

生产企业：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横路16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54389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

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及生产工艺；2、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

材料和容器；3、修订药品说明书。 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标签相关内容

应与说明书保持一致，有效期为18个月。

（三）药物名称：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60mg(以C17H19N3O3S计)

受理号：CYHB2050760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横路16号

生产企业：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横路16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67707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

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及生产工艺；2、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

材料和容器；3、修订药品说明书。 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标签相关内容

应与说明书保持一致，有效期为18个月。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

2020年11月28日灵康制药向国家药监局提交注射用奥美拉唑钠一致性评价的补充申

请，2020年12月7日受理，并于近日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就该药品

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675万元（未经审计）。

奥美拉唑钠为质子泵抑制剂，主要用于：①消化性溃疡出血、吻合口溃疡出血；②应激

状态时并发的急性胃粘膜损害、非甾体类抗炎药引起的急性胃粘膜损伤；③预防重症疾病

（如脑出血、严重创伤等）应激状态及胃手术后引起的上消化道出血等；④作为当口服疗法

不适用时下列病症的替代疗法： 十二指肠溃疡 、 胃溃疡 、 反流性食管炎及

Zollinger-Ellison综合征。

经查询国家药监局网站显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灵康制药是首家获批注射用奥美拉

唑钠（20mg、40mg、60mg）三个规格的国内企业。

1、注射用奥美拉唑钠（60mg）灵康制药是首家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国

内企业。

2、注射用奥美拉唑钠（20mg）国内厂家除灵康制药外，仅有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已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3、注射用奥美拉唑钠（40mg）国内厂家除灵康制药外，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广

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已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0年注射用奥美拉唑钠在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的销售额

为50亿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通

过质量一致性评价的，允许其在说明书和标签上予以标注，并在临床应用、招标采购、医保

报销等方面给予支持。 同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的意见》（国办发〔2016〕8号），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3家以上的，

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公司注射用奥美拉唑钠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对

该药品的市场销售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

了宝贵经验。 由于药品销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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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第四季度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92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6月8日

公开发行了7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78,000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412号”文同意，公司78,000万元可转债已

于2017年6月2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久其转债” ， 债券代码

“128015” 。

根据相关法规和《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7年12月15日起可转换

为公司股份。 久其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2.97元/股。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而新增的707.08万股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年9月27日，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7年9月27日由初始的12.97元/股调整至12.90

元/股。

因公司已于2018年7月4日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久其转债转股价格将由

12.90元/股调整为12.8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而新增的79万股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

年11月7日，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8年11月7日由12.87元/股调整至12.86元/股。

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董事会决定将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2.86元/股向下修

正为9.48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4月25日起生效。

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募

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董事会决定将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48元/股向下修正为6.97元/

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5月24日起生效。

二、 久其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四季度，久其转债转股减少3,000元（30张），转股数量为429股。 截至2021

年12月31日，剩余可转债余额为779,487,800元（7,794,878张）。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股

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1年9月30日）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2021年12月31日）

数量（股） 比例

发行新

股

（股）

送股

（股）

公积金

转股

（股）

其他（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69,060,743 9.72% 0 0 0 +198,412 69,259,155 9.75%

高管锁定股 69,060,743 9.72% 0 0 0 +198,412 69,259,155 9.7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1,486,

860

90.28% 0 0 0 -197,983

641,288,

877

90.25%

三、总股本

710,547,

603

100.00% 0 0 0 +429

710,548,

032

100.00%

三、 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10-5802298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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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仲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送达的

《裁决书》[（2019）沪仲案字第1273号]。 上海仲裁委员会已对Etonenet（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移通” ）与公司之间的仲裁纠纷案做出终局裁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 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一）本次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Etonenet（Hong� Kong）Limited

被申请人：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仲裁机构：上海仲裁委员会

（三）仲裁所在地：上海

（四）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情况：要求公司根据《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久其

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Etonenet（Hong� Kong）Limited、黄家骁、张迪新收购上海移通网

络有限公司、上海恒瑞网络信息有限公司之总协议书》支付股权交易尾款2.448亿元及违约

金，并承担与仲裁有关的仲裁费用及其他费用。

上述仲裁纠纷案的具体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6日、6月6日、7月25

日、7月29日、10月15日、12月2日、2021年2月2日、3月27日、6月3日、7月30日、10月9日和

11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关于仲裁、 申诉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61）、《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关于仲裁事项

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96）、《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6）、《关于

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4）、《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关于仲裁事

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和《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5）。

二、 本次仲裁案件的裁决情况

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12月30日对本案作出裁决如下：

（一）对申请人香港移通的全部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二）本案仲裁费人民币1,582,114元（已由申请人预缴），由申请人香港移通承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三、 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公司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及相关证据等对上海移通网络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移通” ）合同诈骗事实的认定，预计无需继续履行上海移通股权转

让款的支付义务，已于2020年度确认结转营业外收入2.448亿元。 因此，本次仲裁事项预计

不会对公司2021年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注册会

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针对上海移通事项，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全力追讨已向香港移通支付的全部

股权转让价款以及相关损失，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四、 备查文件

上海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2019）沪仲案字第1273号]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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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

定，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

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92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6月8日公开发行了78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8,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2017]412号” 文同意，公司78,000万元可转债已于2017年6月2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久其转债” ，债券代码“128015” 。

根据相关法规和《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7年12月1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久其转债的初始转

股价格为12.97元/股。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而新增的707.08万股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9月27

日，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7年9月27日由初始的12.97元/股调整至12.90元/股。

因公司已于2018年7月4日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久其转债转股价格将由12.90元/股调整为

12.8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而新增的79万股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1月7日，久

其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8年11月7日由12.87元/股调整至12.86元/股。

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募集说

明书》相关条款，董事会决定将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2.86元/股向下修正为9.48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自2019年4月25日起生效。

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

条款，董事会决定将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48元/股向下修正为6.97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5

月24日起生效。

二、 久其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四季度，久其转债转股减少3,000元（30张），转股数量为429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剩

余可转债余额为779,487,800元（7,794,878张）。 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1年9月30日）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2021年12月31日）

数量（股） 比例

发行新

股

（股）

送股

（股）

公积金

转股

（股）

其他（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69,060,743 9.72% 0 0 0 +198,412 69,259,155 9.75%

高管锁定股 69,060,743 9.72% 0 0 0 +198,412 69,259,155 9.7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1,486,

860

90.28% 0 0 0 -197,983

641,288,

877

90.25%

三、总股本

710,547,

603

100.00% 0 0 0 +429

710,548,

032

100.00%

三、 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010-5802298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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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仲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送达的 《裁决书》

[（2019）沪仲案字第1273号]。 上海仲裁委员会已对Etonenet（Hong� Kong）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

移通” ）与公司之间的仲裁纠纷案做出终局裁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 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一）本次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Etonenet（Hong� Kong）Limited

被申请人：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仲裁机构：上海仲裁委员会

（三）仲裁所在地：上海

（四）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情况：要求公司根据《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久其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与Etonenet（Hong� Kong）Limited、黄家骁、张迪新收购上海移通网络有限公司、上海恒瑞网络信

息有限公司之总协议书》支付股权交易尾款2.448亿元及违约金，并承担与仲裁有关的仲裁费用及其他费

用。

上述仲裁纠纷案的具体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6日、6月6日、7月25日、7月29日、10

月15日、12月2日、2021年2月2日、3月27日、6月3日、7月30日、10月9日和11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0）、《关于仲裁、 申诉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6）、《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关于仲裁事项延

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6）、《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

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关于

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69）和《关于仲裁事项延长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二、 本次仲裁案件的裁决情况

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12月30日对本案作出裁决如下：

（一）对申请人香港移通的全部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二）本案仲裁费人民币1,582,114元（已由申请人预缴），由申请人香港移通承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三、 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公司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及相关证据等对上海移通网络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移通” ）合同诈骗事实的认定，预计无需继续履行上海移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已于2020

年度确认结转营业外收入2.448亿元。 因此，本次仲裁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2021年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

大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针对上海移通事项， 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全力追讨已向香港移通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以及相关损失，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四、 备查文件

上海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2019）沪仲案字第1273号]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